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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制定《中小学教学楼建筑节能设计指导意见》

11月5日，为进一步贯彻国家有关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政策，科学合理地推进校舍安全工程建设，对新建、加固改造和扩建的中小学教学楼的节能设计进行指导，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有关专家，总结近几年建筑节能工作的经验，制定了《福建省中小学教学楼建筑节能设计指导意见》。《指导意见》主要适用于福建省新建、加固改造和扩建的中小学教学楼的节能设计，学校办公楼、综合楼等建筑的节能设计也可参照此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强调：在教学楼建筑节能设计时，提倡设计师积极采用我省有地域特色的传统建筑和近几年建筑节能设计、施工图审查、施工中取得的经验，通过这些具有地域特色的、低成本和易实现的建筑形式和节能措施，提升我省中小学教学楼建筑节能设计水平。

福建省制定《中小学校舍场地选址指南》
11月2日，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实施的技术指导，推进校舍场地选址的科学化、规范化，提高中小学校舍防范地质灾害能力，深入细致地做好校安工程实施工作，福建省国土资源厅组织有关专家，结合福建省实际，制定了《福建省中小学校舍场地选址指南（防范地质灾害类）》。《指南》对中小学校舍场地选址的主要技术指标进行了详细说明，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是指导我省中小学校舍新建和重建项目规划选址的重要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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